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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湖管理局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

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

一重要战略部署，星湖管理局根据我市有关部署要求积极开

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按照职能全力推进星湖旅游景区创 5A，

大力加强与市有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强化星湖景区保护管理，

着力解决历史难题，注重化解社会矛盾纠纷，坚持依法行政，

行政决策更加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，努力建设人民满意

的星湖，为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做出应有贡献，具体情况报告

如下： 

一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，认真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

（一）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。相继完善了《规范

性文件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发布“三统一”制度》等

10 多项依法行政制度文件。此外，不断强化管理制度体系建

设，形成了景区管理制度体系并汇编成册，结合创 5A 工作

要求，全局（景区）共建立各项制度近 100 项，并不断修改

完善，从职能职责实际出发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，进一步

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任务，确保景区管理正常运转，有效保

护风景名胜资源和生态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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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。今年开展 2 次规

范性文件清理自查，征求市有关单位意见后，根据我市机构

改革实际，建议保留并结合实际重新修订《星湖风景名胜区

水源和水体保护管理办法》（肇府〔2005〕48 号）。 

二、推动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 

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和要求，规范落实公众参与、专

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

决策程序。按照市政府的部署要求，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，

局法律顾问参与合法性审查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保障依法

决策方面的作用，起到了防范法律风险、调处矛盾纠纷、提

供法律参谋、有效解决诉讼争议等作用。成立星湖景区建设

项目专家评审小组参与重大项目专家论证，大型重要项目投

入还要通过开展网络调查、现场公示、专家评审等环节进行

民主决策。对涉及体制改革、工程建设、国资管理、环境保

护等重大事项，积极开展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、专家咨询论

证、环境影响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研究讨论等，加强决

策后实施情况的跟踪、反馈。凡属重大决策、重要项目安排

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严格按照党组工作规

则通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，民主决策。星湖景区创 5A 融资

及重大项目建设全部依法按程序进行决策。 

三、依法全面履行职能，积极开展内部监督检查 

（一）积极推动星湖景区立法工作。我局成立了星湖景

区立法工作专责小组，已按程序完成了《肇庆市七星岩景区

保护管理条例（草案》起草工作。目前，市人大常委会一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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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《肇庆市七星岩景区保护管理条例》。11 月 1 日，积极配

合市人大开展立法深度交流，提高立法工作科学性。11 月 3

日，我局组织开展了星湖旅游景区立法加强保护的宣传活动，

加强立法宣传。 

（二）加大行政便民服务力度，星湖门票卡全业务上线

粤省事·肇庆专版。自 2018 年 6 月份粤省事·肇庆行推行以

来，星湖门票卡作为其中的一项特色服务，为市民提供了门

票卡线上绑定、查询等服务。据统计，通过线上绑定门票卡

的市民、游客达 7 万人，绑定的市民、游客凭手机里面的二

维码即可进入景区，为市民进入景区游览提供了便利。今年，

我们对粤省事·肇庆专版的星湖门票卡服务进行提升，新增

门票卡新办、充值等全业务线上办理功能，于 10 月 31 日正

式上线，大大方便了市民游客，免去排队烦恼，提升游览体

验。 

（三）开展安全、秩序和联合执法检查等各项监督检查。 

一是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针对景区安全防范重

点，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工作，突出重点消除隐患。对局属

各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分别听取其自

查自纠情况、查阅有关档案资料、现场检查，采用不打招呼，

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开展，把“检查到位、整改有力”作为抓

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来落实，逐步建立了专项安

全检查与日常工作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。今年以来，执行

11 宗监督检查，严格规范监督行为，对标执法标准，强化行

政检查工作目标考核，全面推进行政检查工作。强化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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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意识，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要求，依法

全面履行科室职责，提高行政检查工作人员法制观念、法律

素质以及行政检查的能力和水平。 

二是大力开展旅游秩序联合执法检查。根据创 5A 工作

要求，自 2019 年 3 月 30 日至今，联合执法队每天安排 2 个

班次共 22 人，从上午 8：30 至 21：00，对牌坊广场、东门

广场、北门广场、仙女湖、波海公园、天宁北路、端州四路、

端州五路、绿道等星湖景区外围重点区域进行联合执法巡查。

共计整治机动三轮车揽客载客、乱停放 1817 宗、暂扣残疾人

机动三轮车 3 辆、登记残疾人信息 131 宗次；清理流动摊贩

352 宗、暂扣物品 4 批；整治违停车辆 1134 宗；整治无证导

游兜客行为 199 宗；纠正不文明行为 609 宗；救助流浪人员

1 宗；劝离流浪乞讨人员多宗。 

三是加强渔政管理和水域秩序综合监督检查。加强湖面

活动安全监管。根据海事、应急等部门及 5A 级旅游景区的

有关规定，结合星湖旅游景区实际，加强日常巡查管控，会

同肇庆海事局港口海事处开展联合整治行动，规范船舶和湖

面活动管理。开展了 2019 年星湖风景名胜区水上应急救援演

练活动，增强景区水上搜救力量协调作战能力，全面提升星

湖景区各单位水上应急救援工作水平。加强渔政管理和水域

秩序管控。2019 年至今，我所共查处偷钓偷捕鱼行为 658 宗，

劝导游泳、洗涤人员 730 多人次，收缴钓（网）具一批。加

强常态化湖面综合巡查，加强对星湖周边入水口进行调查，

重点对北岭一带 8 个雨污混流的入水口进行跟踪监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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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切实加强星湖景区资源和环境保护。 

星湖管理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景区资源及环境保护，严

格遵守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，遵循 “科学规划、统筹建设、统

一管理、严格保护、永续利用”的原则开展景区规划、保护、

管理和利用，积极协助我市相关部门组织编制了《星湖风景

名胜区总体规划（2014-2030）》并逐级上报国家住建部，待

审批。将继续积极协助有关部门，尽快开展详细规划的编制

工作，为星湖风景名胜区提供重要的规划保护依据。严格落

实国家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，依法实施景区范围内建设项目审

批管理，对位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，履行严格审核后，

再依程序报送市发改、资源、环境等部门审批，项目审批程

序规范，对未审批、立项、程序不完善的项目不得进行建设，

并及时进行叫停整改，建设过程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景

区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对核心景区外围规划建设违法行为

加强巡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形成记录，及时上报有关部门，

依法进行查处。 

今年以来不存在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、在风景名胜区内

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、招待所、培训中

心、疗养院等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建筑物的现象。 

四、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

（一）依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。 

妥善处理太阳岛历史遗留问题，太阳岛于 2018 年有限度

恢复开放。2019 年下半年，经过多方努力，依法通过仲裁途

径妥善解决了太阳岛历史遗留问题，收回太阳岛经营管理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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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进大榄岗经营权回收等历史遗留问题。 

（二）规范信访投诉处理工作，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。 

依法依规按时处理信访事项，截止到 12 月 6 日，共处理

12345 投诉 106 件，信访事项件 11 件。完善兼（专）职信访

专员，要求局属各单位设立依法行政专（兼）职人员，所有

信访案件全部按照法定程序处理，对信访件登记存档，将信

访件转我局相关科室（单位）处理，经相关部门与信访人联

系了解诉求后将答复意见形成信访处理意见书，将处理意见

书及受理告知书通过邮件、快递等方式送达信访人，在信访

政务系统上按时作答复并将处理意见书及送达回证上传提交

至系统上。 

五、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，强化依法行政保障 

（一）加强权力制约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。 

重点抓好纪律教育、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、加强廉政

风险防控和坚持不懈整治“四风”四个方面内容。局党组领

导班子成员开展抓早抓小谈话。抓好节日预警工作。制定印

发了《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实

施方案》，全局对重点或关键性岗位廉政风险点逐一进行了梳

理排查，形成了廉政风险点台账。加强对容易发生问题的重

点部门和重点环节，进行重点监控。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《星

湖景区创 5A 项目资金拨付管理办法》，规范融资资金使用和

支付工作。修订《局工程管理办法》，规范工程项目建设管理。

建立内部控制管理规范，堵塞管理漏洞。对涉及的行政案件，

依法出庭应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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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学法培训，提高法治思维水平。 

我局制定了学法培训方案，按照计划开展普法教育学法

培训，党组会议专题学习宪法，将学法培训纳入景区创 5A

培训学习总体方案，学习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、《旅游法》，广

东省旅游管理条例等业务法律法规，国务院颁布的《风景名

胜区条例》作为风景名胜区规划、保护、利用和管理的法理

依据，是我局履行对星湖风景名胜区保护和管理职责的根本

大法。一直以来，我局遵照“科学规划、统筹建设、统一管

理、严格保护、永续利用、合理开发”的原则，严格遵守《风

景名胜区条例》的各项规定，并按照《星湖风景名胜区总体

规划》的要求，科学开展景区的保护、管理、建设和利用工

作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。日常自学结合党

建学习，利用日常时间自学党的规章制度和各类业务法律法

规，开展全员普法教育，并进行学法考试，2019 年度我局及

下属单位已全部按时完成宪法和公共法专题考学，同时按要

求完成党章党规党纪课程的专题考学。此外，利用网络学习、

微视频等各种形式提高学习便捷性，切实提高工作人员法治

思维，增强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，在想问题、作决策、办事

情时做到依法行政、依程序办事，遇事找法、用法，促进依

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。 

六、下一步工作思路 

（一）根据我市旅游振兴和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市工作需

要，随着我市机构改革逐步完成和《肇庆市七星岩景区保护

条例（草案）》立法进程不断加快，建议根据我市旅游发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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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湖景区保护管理、旅游秩序维护的需要，建设一支旅游综

合执法队伍，提高执法效率和实效，进一步促进我市旅游振

兴，为我市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。 

（二）加强法制队伍建设。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依法行政

工作，打造政治强、作风硬、业务精的工作队伍，不断加强

行政检查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的培训，提高人员队伍的整

体素质，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。 

（三）进一步规范景区管理制度，提升景区规范化管理

水平，加强法治景区建设管理，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部

署要求，进一步细化工作要求，落实责任，确保法治建设取

得进一步成效。 

 

 

 

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6 日 


